关于对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第0264号
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李强委员：
您的提案已收悉，现就提案内容做出以下几点答复：
一、民间艺术内涵丰富，涉及广发，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大类别的大多数领域有高度重合，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市高度重视民间艺术中具有重要历史、文学艺术价值的项目为重要挖掘调查对象，将这些极具阳泉各地乡土文化特色，属于阳泉民间特有的手工技艺和生产生活习俗且具有明显地域性的项目，尽可能地列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推荐入选省级以上项目名录，使其得到有效保护传承。
二、我市巩固发展非遗宣传展示常态化活动，探索创新非遗传播传承的新途径。坚持做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宣传活动，坚持开展非遗讲座、非遗技艺展示活动等多种形式的展示展演活动，积极开展我市非遗民间艺术对外交流活动，扩大影响力，不断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民间艺术的保护传承中去。
三、我市依法组织非遗传承培训，高质量开展非遗普法和培训工作，精心设计，针对性选题授课，切实提高我市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传承能力，增强民间艺术人员坚持发展非遗的信心。我市持续性地开展“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景区”活动，探索“非遗进社区”、非遗体验课，非遗研学等方式，将我市非遗项目纳入本地教材课本和教学活动中去，不断着力把非遗相关民间艺术类融入到课外实践中，研究更符合青少年特点的传承传习办法，厚植非遗传承的力量。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法律法规，挖掘保护好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促进非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造福我市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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